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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《股权转让意向协议》的补充说明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5年6月23日

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关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100%

股权并签署<股权转让意向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该公告中“四、本次签

署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”部分，关于排他期的序号存在两处表述：一处是在“一、

协议有效期”中提及“本协议第五条排他期”，另一处则是在后续小节标题中标

注为“四、排他期”。针对上述表述可能引起的歧义，公司现作如下补充说明：

公司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《股权转让意向协议》中，“排他

期”确属协议内容的第五条。由于协议中“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”的内容已在公

告“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”处披露，为避免信息冗余，公告中“四、本次签

署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”中未再重复披露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，因此造成了公告

中关于协议的主要内容的序号排版与《股权转让意向协议》中的序号排版不一致

的情况。

除对上述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外，原公告文件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未来公司

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进一步加强公告内容的表述，使公告内容更加清晰、直

观、易于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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